
 

 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通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福建天马科技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马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及公

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》等有关规定，

对公司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为满足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经营发展需要，公司拟

购买陈庆堂先生位于福州市鼓楼区鼓西街道湖滨路 78 号闽发西湖广场 1 号、2 号、3 号

楼连体 4 层 08 室房产，面积共 529.31 平方米，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6,881,000.00 元，用于

公司商务办公场所。 

陈庆堂先生是公司的董事长、总经理，目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6,557,557 股，占公

司股本总额的 25.48%，通过其独资公司福建天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

23,456,475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6.90%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根据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

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，会议以 6 票同意、

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《关于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公司董事陈庆堂先

生、陈庆昌先生、陈加成先生回避表决。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对本次关联交易的

独立意见。 

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；

本次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.60%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规定，

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

 

 

二、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姓名：陈庆堂 

住所：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西环中路****** 

身份证号码：350521196810****** 

陈庆堂先生，男，1968 年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居留权，博士学位。公司主要创始

人，公司第一、二、三届董事会董事长，现任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，福建天马投资发展

有限公司监事，台山市福马饲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，福建省海德凯乐健康产业有限公司

执行董事，福建天马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；福建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泉州市

泉港区政协副主席、泉州市工商联副主席，泉州市泉港区工商联（总商会）主席（会长），

福州市泉州泉港商会会长，泉州市泉港区慈善总会副会长，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、

中国渔业协会鳗业工作委员会会长、福建省饲料工业协会会长，中国渔业协会大黄鱼分

会长、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常务副会长。获科技部科技创新创业人才、福建省科

技创业领军人才、2010 中国饲料企业优秀创新人才和福建省优秀企业家等荣誉。 

（二）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

陈庆堂先生是公司的董事长、总经理，目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6,557,557 股，占公

司股本总额的 25.48%，通过其独资公司福建天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

23,456,475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6.90%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购买的房产位于福州市鼓楼区鼓西街道湖滨路 78 号闽发西湖广场 1 号、2 号、3

号楼连体 4 层 08 室，建筑面积 529.31 平方米，专有面积 448.50 平方米，该房产用途为

写字楼及办公，本次交易的房产已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，国有土地使用权使用期限终止

日期为 2047 年 6 月 8 日。 

（二）本次购买的房产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

不存在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及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形。 



 

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，参照周边办公楼盘交易价格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

确定交易价格为 13,000 元/平方米，交易总价为 6,881,000.00 元，遵循了客观、公平、

公允的定价原则。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与陈庆堂先生签署《福州市不动产买卖合同》。合同主要

内容如下： 

1、合同主体 

出售人（卖方）：陈庆堂 

买受人（买方）：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房产基本情况 

该房产位于福州市鼓楼区鼓西街道湖滨路 78 号闽发西湖广场 1 号、2 号、3 号楼连

体 4 层 08 室，建筑面积 529.31 平方米，专有面积 448.50 平方米，该房产用途为写字楼

及办公。 

3、房产成交价 

本次房产交易总金额计人民币 6,881,000.00 元（人民币大写：陆佰捌拾捌万壹仟元

整）。 

4、付款方式 

一次性付款：买方应于签订本认购协议之日起 15 日内，付清全部的购房款。 

5、解决争议方式 

买卖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，应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依法向人民法

院起诉。 

六、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本次购买房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能创造良好的商务办公环境，

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及更好地拓展市场空间，符合公司布局全产业链发展的长远战略；



 

 

本次购买的房产地处福州市中心城区、西湖公园南侧，交通便利，周边商业、学校、银

行、医院、公园等其他公共配套设施齐全，有较好的保值增值预期。 

本次购买房产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，对公司日常经营及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

响；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以目前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，交易价格公允，不存在损害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七、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审议程序 

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11月27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

以 6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独立

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。关联董事陈庆堂先生、陈庆昌先

生、陈加成先生回避表决。 

八、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

为支持公司发展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陈庆堂先生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

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提供担保（详见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

担保暨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2020-017

号），本年初至 2020 年 11 月 27 日，陈庆堂先生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

度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82,000 万元；除此之外，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，公司与陈庆堂先生

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，亦不存在与陈庆堂先生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。 

九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1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，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本次

关联交易按照市场规则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，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自愿、诚信的原则, 符

合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则和制度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

益的情形，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至董事会审议，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。 

2、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

本次购买房产，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能创造良好的商务办公环境，有利

于吸引优秀人才及更好地拓展市场空间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长远发展。本次房产转让定



 

 

价依照市场价值的原则，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、公平、公允的定价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影响公司独立性。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

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其程序合法、合规。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。 

十、监事会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关联交易购买房产，旨在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能创造良

好的商务办公环境，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及更好地拓展市场空间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长

远发展；本次购买的房产地处福州市中心城区，有较好的保值增值预期；公司本次关联

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

会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公司购买房产的关联交易议案。 

十一、保荐机构意见 

经核查，本保荐机构认为，本次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，决策

程序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

关规定；本次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需要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长远发

展，本次房产转让定价依照市场价值的原则，关联交易价格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

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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